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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营业税法规应用指南》以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为主线，根据
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有关营业税法规文件及地方省市的补充规定编写，是纳税人学
习了解我国营业税税制的专业用书。 
全书依据税制应用范围分为两篇：营业税税制篇和税收优惠政策篇。章、节分别以法规制度要素及要
素对应的要点为主线，依据国家发布的有关法规制度的结构次序安排章节的次序。内容通俗易懂，有
利于读者逐行逐列深入浅出地进行系统化学习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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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洪荣 现任：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税务出版社特约著作人中税协中税远程教育网校首席专家团成员北京洪海明珠税务师事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税务司法鉴定首席鉴定人。
曾多年从事商业企业会计、统计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工作；在税务机关从事税收政策管理工
作及涉税鉴证、涉税服务、税务司法鉴定，税收应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1.税务顾问。担任过工商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开发业、物流业、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等多家
大型企业集团的税务顾问。
2.涉税鉴证。自1996年以来，以主审和总审的身份，对多家企业进行了企业所得税专项审计、清税审
计和纳税评估。
3.司法鉴定。自2004年以来，接受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以第一鉴定人的身份
，经办多个税务司法鉴定项目。
4.税务讲座。自2000年至今，担任中税协中税远程教育网校和多家培训机构的主讲老师。
5.著作。2002年-2007年，在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税收法规系列丛书》，包括法规指南
版、申报实务操作版、行业版和专题版等四个部分。并在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中国注册税务师鉴证
实务》教程系列丛书。
6.数据库。2000年至今，开发研制了《地区税收应用分类检索系统》，依据有关省市的法规文件分类
整理编辑，建立了各税种分行业的法规分类数据库。
7.经营管理。主管的北京洪海明珠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在2003-2006年四个年度被连续评为北京市先进
税务师事务所。
8.税收应用科学技术研究。主要开展税收应用课题研发，税收应用技术咨询、疑难税收事项承办、税
收数据内容开发、税收信息产品开发制作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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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营业税税制篇
第一章  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和缴义务人
第二章  营业税的税目、税率
第三章  营业税的税目征收范围、解释和不征税项目
第四章  营业税的应纳税额、营业额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第五章  视同销售、混合销售、兼营和“还本”销售的税务处理
第六章  营业税的征收机关、纳税期限、申报时间、纳税时间、纳税地点
第七章  行业、项目征收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税收优惠政策篇
第八章  营业税减免税和起征点
第九章  行业、企业、项目的税收优惠
第十章  营业税的先征后退、税收返还
第十一章  税收优惠专项制度
第十二章  重要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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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5.4 电影放映单位票房收入营业额的确定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收取的国
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08年12月31日前，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金）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7]5号）规定不征收营业税；自2009年1月1日起，按照《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111号）规定执
行相关营业税政策。 电影放映单位放映电影，应以其取得的全部电影票房收人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
税，其从电影票房收人中提取并上缴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不得从其计税营业额中扣除。 （摘
自财税[2010]16号） 4.5.5 风景名胜区景点经营收入征收营业税 对单位和个人在旅游景区经营旅游游船
、观光电梯、观光电车、景区环保客运车所取得的收入应按“服务业——旅游业”征收营业税。 单位
和个人在旅游景区兼有不同税目应税行为并采取“一票制”收费方式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
业额；未分别核算或核算不清的，从高适用税率。 （摘自国税函[2008]254号） 4.6 娱乐业营业额的确
定 娱乐业的营业额为经营娱乐业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门票收费、台位费、点歌费、烟酒
、饮料、茶水、鲜花、小吃等收费及经营娱乐业的其他各项收费。 （摘自2008年修订后的《营业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 4.7 服务业营业额的确定 4.7.1 旅游业营业额的确定 纳税人从事旅游业务
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替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费、交通费
、旅游景点门票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摘自2008年修订后的《营
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二款） 旅行社组织旅游团在中国境内旅游的，以收取的旅游费减去替旅游者
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门票和其他代付费用的余额为应纳营业税的营业额。 （摘自财
法字[1994]第53号） 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在中国境内旅游的，以收取的全部旅游费减去替旅游者支付
给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门票或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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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营业税法规应用指南》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体例为主线，结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
的营业税法规文件和地方补充规定相关内容编写的税务指导类应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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